
5.进入离婚冷静期（30 日）

4.领取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回执单

3.填写《离婚登记申请书》

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1.冷静期满，进入办理期间（30 日）

2.双方当事人携带所需材料到婚

姻登记关办理

结婚、离婚流程：
男女双方当事人

结婚 离婚

1. 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2.本人的结婚证

3.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2. 3 张大 2 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

合影照片
4.2 张 2 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照

片

1.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2.询问当事人的结婚意愿

1.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

2.签字、按指纹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

件、证明、声明进行审查
件、证明、声明、协议书进行审

查

领取结婚证 领取离婚证

1.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2.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



补领 男女双方当事人 当事人

结、离婚

流程：

补领结婚 补领离婚

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2.原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婚姻档

案证明信

2.原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婚姻档

案证明信
3. 3 张大 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

合影照片

3.2 张 2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照

片

1.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1.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1.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声明

书》

1.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声明

书》

2.签字、按指纹 2.签字、 按指纹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
件、证明、声明进行审 件、证明、声明进行审

领取结婚证
领取离婚证



再婚、复婚、

补办结婚流程：
男女双方当事人

再婚、复婚 补办结婚

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离婚

证 (调解书或判决书，判决书需

要法院开具生效证明书)

2.3 张大 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

合影照片

2.当事人已形成事实婚姻，但

未领取结婚证的，需要当事人
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事实

婚姻证明信，并加盖两级章分
别是村(居)民委员会的章和

乡民政所 (办事处) 的章。

1.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3.3 张大 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

合影照片
2.询问当事人的结婚意愿

1.查验证件和证明材料

2.询问当事人的结婚意愿

1.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2.签字、按指纹
1.填写《申请补办结婚登记声明

书》

2.签字、按指纹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
件、证明、声明进行审查并将离

婚证盖章，复婚将离婚证收回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
件、证明、声明进行审查

领取结婚证

领取结婚证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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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成立登记流程图

发起人申 筹备组织申请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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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筹备：区民政 筹备：经文峰区民政 申请社团成立登

局在 60 个工作日 局批准筹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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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1. 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审批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提出申请
条件的，向申请人一

次性告知补办材料

受 理

社会事务股初审并提出

办理意见 (7 日内)

审 核

在审查书面材料
的同时实地勘察

审批
分管副局长初审后，报局长审批

办 结

社会事务股制发批复文件



2.社会福利机构审批

申办人举办社会福利机构

向区民政局提出筹备申请

符合条件，获得同意筹办批准文件 不符合条件，不能获得同意筹办批准文件

向区民政局提出设置批准申请

符合条件，获得设置批准证书 不符合条件，不能获得设置批准证书

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 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

区市场监管分局 区民政局
企业法人登记 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

取得经营资格



3.中国国内公民办理收养登记

申请办理收养登记的条件

(1)无子女；(2)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

的疾病；(4) 年满三十周岁。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

十周岁以上。

提交材料

1. 收养人书面申请；

2. 出具相关证明：(1)户口本、身份证及复印件； (2)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

明；(3)计生部门出具的收养人生育情况证明； (4)所在村(居) 或单位出具的收养人婚姻状况、

有无子女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等情况的证明；(5)县级以上报纸的登报公告(60 天)；(6)县

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检查证明。

调查核实
受理登记申请报告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

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调查，制作询问笔录或调查记录，填写审批表。由执法人员将审查认可的

收养登记有关材料报局审批领导小组。

受理并审核: 社会事务股 电话:2263943 时限: 30 天

决定
审批领导小组收到上报的收养登记审核手续后，重点检查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是否符合

政策规定的有关条件。由审批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符合收养条件的，在受理登

记申请次日起 30 日内，发给《收

养证》，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

立。

不符合收养条件的，约见收

养关系当事人，口头告知其收养

关系不成立。



城乡低保申办流程图

申请

一次性告知补齐所有规
材料不齐备 审查材料

定材料

拒不提供的 材料齐备

不予受理 材料齐备 受理

终止
审核未通过书面告知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申请人产说明理由

不予确认书面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

民主评议结果与初审意
审核

见不一致的

重新组织调查核实提出
初审意见并组织民主评 有异议 进行公示 7 天

议

无异议

民主评议结果与初审意
确认 长期公示

见一致的

整理上报区民政局

发放低保金


